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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二日農業部農漁字第1141535418號令修正發布第4～8、10、11、21～22-1、24、25、30、34、40、41、46、47、50、57、61、62、63、65、66-1、67條條文及第72-1條條文之附件十五；增訂第69-2、69-3條條文及第十章之一章名；刪除第29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鮪延繩釣漁船赴大西洋作業管理辦法§4




